
韶关市浈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浈市监执处字〔2019〕122 号

当事人：易丹丽（浈江区丹子化妆品店）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注册号）：440204600083009

住所（住址）：韶关市浈江区仁爱路 35 号第一幢东起第二间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易丹丽

身份证（其他有效证件）号码：4***

联系电话：***

其他联系方式：/

联系地址：韶关市浈江区仁爱路 35 号第一幢东起第二间

2019 年 11 月 4 日下午，我局执法人员对浈江区丹子化妆品店

进行监督检查，该店店员梁容娇在场陪同检查。执法人员在该店

货架上发现摆放销售的如下产品：①沙龍級白髪染霜，40g×2,标

注 MADE IN JAPAN，7 盒，该产品包装字体为繁体字;②HERB.DAY

365,170ml，标注 MADE IN KOREA,8 支;③La Cannelle,380ml,标

注 MADE IN FRANCE，2 支;④（外文）,450ml+180ml,标注 MADE IN

KOREA，1 盒;⑤（外文）,450ml+180ml,标注 MADE IN KOREA，1

盒; ⑥头皮秀发营养洗发水,400ml+180ml,标注 MADE IN KOREA，2

盒，该产品仅用中文标了品名、功能，其余均为外文。以上共 6

个品种、21 件产品。



该店现场没有提供上述产品的入关检验检疫证明，执法人员

依法对这些产品采取扣押措施，详见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

（浈市监执扣﹝2019﹞1104-1 号）及其附件《财务清单》。现场

执法人员制作《现场笔录》，并拍照取证。

经调查，上述被扣押的产品均为进口化妆品，没有入关检验

证明；产品类型和销售价分别为①沙龍級白髪染霜，染霜，95 元/

盒;②HERB.DAY 365,洗面奶，25 元/支;③La Cannelle,洗发水，

65 元/支;④（外文）,洗发水，95 元/盒；⑤（外文），洗发水，

售价 110 元/盒；6.头皮秀发营养洗发水，洗发水，销售价 95 元/

盒。后续，当事人也没有提供相关检验证明。涉案产品货值金额

为 1390 元，无违法所得。

依据《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“进口

的化妆品，必须经国家商检部门检验；检验合格的，方准进口”，

当事人销售未经检验的进口化妆品的行为违反了以上规定，构成

了销售未经检验的进口化妆品的违法事实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证据一、《营业执照》、经营者身份证、受托书、受委托人身

份证，证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；

证据二、《现场检查笔录》、现场检查照片，证明我局执法人

员的现场检查情况；

证据三、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（浈市监执扣﹝2019﹞

1104-1 号）及其附件《财务清单》，证明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扣押了



产品；

证据四、《询问调查笔录》，证明当事人经营不合格产品的相

关情况。

此案件的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已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送达给

了当事人，告知当事人可在收到告知书后 3日内作陈述申辩；当

事人逾期未作出陈述、申辩，视为放弃陈述、申辩。

本案当事人销售未经检验的进口化妆品的违法行为不具有从

重处罚、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、不予行政处罚等情形，根据《广

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

十条“当事人违法行为不具有从重处罚、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、

不予行政处罚等情形，在法定处罚幅度中限依法给予一般处罚。”

的规定，对当事人在法定处罚幅度中限给予一般处罚。

当事人销售未经检验的进口化妆品的行为，应当依据如下法

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：

《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》第二十六条“进口或销售未经批准

或者检验的进口化妆品的，没收产品及违法所得，并且可以处违

法所得 3 到 5 倍的罚款”。

根据本案的调查取证，决定对当事人销售未经检验的进口化

妆品的行为给予如下行政处罚：

没收违法销售并被我局扣押的化妆品（详见浈市监执扣物

﹝2019﹞1104-1 号《财物清单》）。

当事人应当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没款缴到



《浈江区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指定的银行。到期不缴纳罚没款

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

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

强制执行。

如当事人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浈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法向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

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韶关市浈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19 年 11 月 29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 两份， 一 份送达， 一 份归档， / 。


